
公共管理学院 2022 年博士生 

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方案 

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据教育

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

精神和《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计划》工作方案并结

合学院实际，公共管理学院 2022 年继续实行博士研究生 “申请-考

核”制 招生选拔机制工作办法（以下简称“考核制”）。实施方案

如下：  

一、组织机构 

    成立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院研究

生招生的具体工作。 

组长：赵志荣、杨国富，副组长：钱文荣、姚晨，成员：陈丽君、岳

文泽、何文炯。 

申诉联系人：邵明，联系方式：电话 56662026、邮箱 xxzy@zju.edu.cn 

成立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委员会,负责制定复试（含笔

试、面试）考核办法、工作流程，组织复试考核工作。博士研究生招

生委员会实行集体负责制，成员主要由学院二级学科负责人组成。并

设立若干个学科博士生招生工作小组，成员由相关研究所负责人和导

师等组成，负责材料审核和复试工作。 

 二、材料初审 



将按单一或相近学科分组组织初审。学科根据申请人递交的材料，

对申请人的综合情况、学术水平和从事博士学习的能力及专业潜质等

进行评价并评定初审成绩。报考公管学科在职博士生的申请材料由学

院组织专家进行审核。除了审核申请人的综合情况、学术水平和从事

博士学习的能力及专业潜质之外，还将重点审核申请人从事与公共管

理相关工作的经历、业绩、获奖等方面的情况。 

实行差额复试。根据每个学科的招生名额，各学科按照不高于 1:3

确定复试名单。经博士招生委员会审核后，复试名单、复试时间和地

点等将在公共管理学院网上公布。 

三、复试考核 

（一）直博生 

  见当年 9月份公管学院接收推免生复试工作安排。 

（二）非定向普博生和硕博连读生 

初审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，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。 

笔试内容为学科综合测试，考试时间为 2小时。学科综合测试满

分为 100 分。 

面试分为学科专业素质测试与导师组面试。 

学科专业素质测试：由各学科组织面试小组，每位考生事先根据

各学科要求准备相关的学术报告（包括相关文献评述、研究设想、个



人专长等）。考生现场进行约 15分钟的学术报告汇报（制作

Powerpoint），面试小组成员针对考生的学术报告提问，并对考生的

学术报告进行评分，以全部成员的平均分作为该考生专业素质成绩。 

导师组面试：导师面试小组负责安排考生的面试，侧重对考生综

合素质、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测试，认真做好面试记录，面试时间不少

15分钟。考生应向面试组介绍个人基本情况、科研经历和成果、对

拟从事研究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、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

等，并回答导师面试组专家的提问。 

复试成绩由学科综合测试、学科专业素质测试、导师组面试三者

成绩加总组成，三者权重依次为 30%、35%、35%。复试成绩低于 60

分，则视为复试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（三）公共管理学科在职博士生 

初审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，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。 

1、笔试包括英语水平测试（1小时，100 分）、学科综合测试（2

小时，100 分） 

2、面试：由学院组织复试专家组统一进行，面试时间不少于 30分

钟。内容包括学术报告（包括相关文献评述、研究设想、个人专长等，

制作 Powerpoint 汇报）以及向复试委员会介绍个人经历、工作或科

研业绩、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等（20分钟左右），并回

答复试专家的提问。复试专家根据考生的学术报告及综合素质、能力



综合评分。以全部专家的平均分作为该考生面试成绩。成绩满分为

100 分。 

复试成绩由英语能力测试、学科综合测试和复试专家组面试成绩

加总组成，三者权重依次为 20、30%、50%。 

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，则视为复试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 （四）国家专项计划博士考生（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、

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

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） 

初审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，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。 

1、笔试内容为学科综合测试，考试时间为 2小时。学科综合测试满

分为 100 分。 

2、面试由学院组织复试专家组统一进行，面试时间不少于 30分钟。

内容包括学术报告（包括相关文献评述、研究设想、个人专长等，制

作 Powerpoint 汇报）以及向复试委员会介绍个人经历、工作或科研

业绩、对拟从事研究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等（20分钟左右），并回

答复试专家的提问。复试专家根据考生的学术报告及综合素质、能力

综合评分。以全部专家的平均分作为该考生面试成绩。成绩满分为

100 分。 

复试成绩由学科综合测试和复试专家组面试成绩加总组成，二者

权重依次为 30%、70%。 



复试成绩低于 60分，则视为复试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 

国家专项计划申请者在通过学院（系）考核后，由学校组织评审

专家组根据教育部招生计划和录取要求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四、录取办法 

博士生的录取根据申请材料、笔试和面试三方面综合考虑，择优

录取，确定拟录取名单。经导师签字确认，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复审，拟录取名单经公示，且对拟录取考生进行体检、政治审查

后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定并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

本实施方案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负责解释。 

注：1、浙江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招生目录 

http://grs.zju.edu.cn/yjszs/redir.php?catalog_id=130679 

2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

http://www.spa.zju.edu.cn/spachinese/13235/list.htm 

3、目前没有达到报名条件所规定外语水平的考生，可先寄送其

他需递交的材料。但考生需要承诺最迟于复试前提交符合报考条件的

外语水平成绩证明，否则不能参加复试。 

4、未按要求及时提交申请、未及时缴费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寄出

纸质版申请材料的，本次申请无效；已经缴纳的报名费不予退还。 



 5、非全日制在职生第一学年的课程教学和全日制学生安排在一

起进行，时间是在工作日。 

注：培养方案查阅

http://grs.zju.edu.cn/py/common/pyfagl.htm 

http://grs.zju.edu.cn/py/common/pyfagl.htm

